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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的说明 
 

一、修改背景 

现行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自 2003 年 7 月 15日施行以来，

对加强专利代理行业管理，规范专利代理人和专利代理机构的执

业行为，促进专利代理行业发展，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发挥

了积极作用。 

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，专利代理行业的发展面

临新形势，对专利代理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。为了贯彻落实《中

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促

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》和《注册资本登

记制度改革方案》的要求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认真调查研究，

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修改起草了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修改

草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二、修改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取消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的资金要求 

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

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。《注册资本登记制

度改革方案》提出，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

以及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，取

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，公司登记时，无需提交验资报告。

因此，修改草案删除了设立专利代理机构有关资金方面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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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四条、第八条、第十五条）。 

（二）完善专利代理机构信息管理 

鉴于专利代理机构在设立及办理著录事项变更时，要分别在

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为规范专利

代理机构设立和办理著录事项变更行为，征求意见稿规定专利代

理机构发生注册信息变更时，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，

并明确要求确保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信息与在工商行政管

理部门登记的信息一致（第十条，第十一条）。 

（三）加强专利代理行业监管 

为了充分履行政府市场监管职能，推动专利代理行业自我约

束、诚信经营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

的决定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

干意见》和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要求，征求意见稿将第

四章“专利代理机构及专利代理人的年检”修改为“专利代理监

管”，删除了有关专利代理机构年检的规定，新增有关专利代理

机构年度报告公示、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专利

代理机构名单制度，以及进一步加强专利代理行业监管的规定。 

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知识产权局在专利代理机构信息公示及监管情况公示中的职能，

同时规定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对专利代理人执业活动进行

考核（第三十一条）。 

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专利代理机构提交年度报告的时间、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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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及保证信息真实性的义务、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年度报告

的时间及内容（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）。针对

年度报告中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准确的情形，规定了更正措施（第

三十五条）；对于年度报告中存在的虚假信息，规定了国家知识

产权局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处理方式和期限（第三

十六条）。 

专利代理机构如存在“取得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提

交年度报告时提供虚假信息”等违法违规情形，将被列入专利代

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，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（第三十七条）。

同时，征求意见稿还对列入严重违法专利代理机构名单的情形及

移出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专利代理机构名单

的情形进行了规定（第三十八条）。 

为了规范监管行为，确保严格依法行政，征求意见稿明确了

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的职责划分，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在检查中遵循的原则、采取的措

施、具体检查方式、重点检查内容以及对检查结果的处理（第三

十九条，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）；为确保检查工作规范有序，

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依法对专利

代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必要的手续以及专

利代理机构配合检查的义务（第四十二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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